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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師評量依下列兩項作綜合考評，以評定其等級： 

一、輔導總次數： 

A等級—10次(含)以上 

B等級—7至 9次 

C等級—5至 6次 

D等級—4次(含)以下 

 

二、輔導學生總人次： 

    學期間實際輔導人次須達應輔導人數的 1/2(含)以上，未達者考

評降一等級。 

 

 


